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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控制投资风险，加强资源整合，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东方天宏节能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东方天宏”）拟将所持有的中节环（北京）环

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节环”）877.5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东方电子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子集团”）。 

前述转让协议于2013年9月22日，在北京签署，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权比例为19.74%。

北京东方天宏与东方电子集团的转让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转让其参股

公司出资额的议案》，关联董事杨恒坤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该事项

并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的姓名或名称：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2号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 

注册地：芝罘区市府街 45号 

主要办公地点：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2号 

法定代表人：杨恒坤 

注册资本 1 亿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370602265623203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主营业务：公司业务范围为计算机及外部设备、电力调度设备、通讯设备、

电子元器件、计算机硬件、仪器仪表、汽车电器等的开发、生产及销售。 

主要股东或和实际控制人：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

有公司 100%股权 

2．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1971 年成立，国有独资公司。公司原注册

资本 4654万元人民币，2009年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转增后注册资

本为 1亿元人民币。 

公司 2012年营业收入 150511万元，净利润 5，153万元，所有者权益 178523

万元。公司 2013年 1-6月营业收入 72831万元，净利润 2952万元，所有者权益

181461万元。 

3．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中节环成立于2011年10月，注册资本4000万元，法人代表：严峰，注册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18号1栋9层919室，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营业范

围为节能、环保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等。 

本次转让中节环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2、股权转让前中节环的股权结构表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中节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50% 

北京东方天宏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3.75% 

自然人股东合计持股 16.25% 

合计 100% 

3、中节环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资料 

2012年、2013年1-8月财务报表经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资产、财务、经营状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2.12.30 2013.8.31 



总资产 2357.34 3524.00 

净资产 1625.67 1863.36 

项目 2012年 2013年1-8月 

营业收入 594.00 1306.02 

净利润 -423.09 237.69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399.79 -507.22 

中节环无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圆全审字【2013】00010854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3 年 8 月 31 日，中节环的资产总额 3523.93 万元,净资产

1863.36万元。以 2013 年 8月 31日为基准日，经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据的天圆开评报字【2013】第 1064 号评估报告，中节环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为 1864.98 万元。北京东方天宏持有的中节环 877.5 万元出资额价值

798.3万元，东方电子集团以 877.5万元的价格收购此部分出资额。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价格及支付 

依据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圆全审字【2013】

00010854号）和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天圆开评报字

【2013】第1064号），中节环评估基准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1864.98万元。北京东

方天宏持有的中节环877.5万元出资额价值798.3万元，东方电子集团以877.5万

元的价格收购此部分出资额，现金方式支付。 

2．股权转让手续及转让款支付。 

双方在出资转让协议签署并生效后及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过户手续，

股权过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东方电子集团向北京东方天宏支付完毕出资额转

让款。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关联交易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不产生同业竞争，也不存在人

员、资产、财务分不开的状况。 

出售资产所得款项的用途：北京东方天宏转让所得款项将用来集中发展国内



大型发电集团的节能减排业务。 

本次出售资产交易不伴随有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节环自成立以来，由于受管理不够规范、行业竞争激烈、技术团队不到位

等因素影响，经营并未达到预期目标，使中节环面临着较大的经营风险。本次交

易将为北京东方天宏带来现金流入，使北京东方天宏能集中优势资源发展国内大

型发电集团的节能减排业务，进一步扩大节能减排产业的规模,增强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东方电子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105.5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我们事先了解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转让其所持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我们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东方天宏所参股的公司未能达到预期的经营

目标，且后续发展前景难以预计，该交易能有效的控制投资风险、整合资源，出

资额转让后北京东方天宏全额收回投资、充实北京东方天宏的资金能力，集中优

势资源发展国内大型发电集团的节能减排业务，进一步扩大节能减排产业的规模,

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审核程序合法，符合公司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4．转让协议。 

5．关联交易标的资产的财务报表。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9月 26日 




